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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我单位无政府采购项目，政府采购资金结算为零。
    2016年我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结算为零。
特此说明 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４.21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运行费2.5万元，公务接待费１.71万元；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４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运行费2.5万元，公务接待费１.５万元，比2016年减少0.21万元，2017年度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，从严控制“三公”经费开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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